
府谷县新民镇污水处理厂托管运营采购计划文件

一、 采购项目名称

二、 府谷县新民镇污水处理厂托管运营

三、 采购项目预算、资金构成和采购方式

1、采购项目预算：2500250 元。

2、资金来源：财政资金

3、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四、 具体采购需求

1、服务期限：（试运行） 2024 年 4 月 15 日至 2025 年 4 月 15 日，

2、服务地点：府谷县新民镇。

3、采购需求：

府谷县新民镇污水处理厂托管运营。

五、 合同模板：

合同格式（参考）



政 府 采 购 合 同

项目名称：

委托单位：

承担单位：

合同编号：



委托单位：府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承担单位：

应府谷县新民镇污水处理厂托管运营采购要求，甲方委托乙方进行托管运

营服务。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达成如下协议，并由双方共同遵守。

一、服务条件

（一）服务地点：府谷县新民镇。

（二）服务期：1+2 年(实行考核淘汰制，中标企业先签订 1年合同作为试运行期，

在试运行期内(1 年)如运行良好，可续签 2年;如果考核不达标招标人有权废除合同

并重新进行招标) 。

二、合同价款

（一）合同总价款为人民币（大写） （￥ ）。

（二）合同总价一次性包死，不受市场价格变化因素的影响。

（三）合同总价包括运营服务等一切费用。

三、款项结算

（一）支付方式：银行转账。

（二）货币单位：人民币

（三）付款方式：按季度进行付款，每季度末支付合同价款的 25%。

四、质量保证

（一）提供的售后服务必须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二）符合国家要求，确保服务运行达到最佳状态。

五、服务承诺

以响应文件、澄清表（函）、合同和随服务的相关文件为准。

六、违约责任

（一）按《合同法》中的相关条款执行；

（二）未按合同要求提供服务或服务质量不能满足合同要求，采购人有权依据《合

同法》有关条款及合同约定终止合同，并要求供应商承担违约责任。

七、争议解决

执行本合同中产生纠纷，由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向



采购人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八、合同生效及其他

1、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2、本合同一式叁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政府采购监督部门备案一份，效力相同。

3、未尽事宜由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具体明确。

（2）本合同一式 份，甲方执 份，乙方执 份。

（3）本合同经双方协商制定，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另定。

甲方（公章）： 乙方（公章）：

法人代表（签字）： 法人代表（签字）：

联系人： 联系人：

地址： 地址：

电话： 电话：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帐户： 帐户：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五、履约验收标准和方法

（一）履约验收时间：2025 年 4 月 16 日。

（二）履约验收主体及内容：

验收主体：府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验收内容：采购人根据合同要求，对项目所包含的审查内容进行验收。

（三）验收依据：

1.招标文件、投标文件、澄清表（函）；

2.验收合格证、质检报告；

3.合同及附件文本；

4.同签订时国家及行业现行的标准和技术规范。

（四）验收标准：

1.编制的服务方案应符合国家、省、市现行有关标准、规范的规定，并对检

测成果承担相应的法津责任；

（五）验收方法：

采购人组织验收人员，按照相关验收标准对采购项目的履约结果进行验收。

（六）验收时间

2025 年 4 月 16 日

六、支付方式：

（一）支付方式：银行转账

（二）货币单位：人民币

（三）合同款项的支付及结算方式：

（1）结算单位：由采购人以人民币负责结算，在付款前，供应商必须开具全

额发票给采购人。

（2）付款方式：

发包人在工程竣工时支付工程总费用的 80%；在工程通过质量验收和审计后

支付余下的全部工程款 20%。



七、采购单位、采购单位地址、项目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1、采购单位：府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采购单位地址：陕西省榆林市府谷县金世纪大楼东辅楼 B座

3、项目联系人：杨工 联系电话：0912-8720328

府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3 年 3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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